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八
年 

 
 
 
 
 
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九
十
九
號
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一
月
十
八
日 

 
 
 
 

 
 

敬

啟
者
：
本
校
將
安
排
出
版
社
到
校
售
賣
二
零
零
七
至
二
零
零
八
年
度
下
學
期
學
生

課

本

及

課

業

，

務

使 

貴

家

長

能

以

最

便

捷

之

方

法

，

購

買

學

生

所

需

用

之

書

本

及

課

業
，
現
將
售
書
日
有
關
事
宜
臚
列
如
後
： 

(

一)

售

書
日
期
：
二
０
０
八
年
一
月
三
十
一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︽
是
日
為
本
校
家
長
日
︾ 

(

二)

時 
 

間
：
上
午
七
時
三
十
分
至
下
午
四
時 

(

三)

地 
 

點
：
本
校
有
蓋
操
場 

(

四)

供

應
書
商
：
新
亞
洲
出
版
社 

(

五)

注

意
事
項
： 

 
 

１

購
書
時
請
帶
備
填
妥
之
購
書
證
及
足
夠
之
現
款
或
支
票
︵
抬
頭
請
寫
﹁
新
亞
洲
出 

 
 

 
 

 

版
社
有
限
公
司
﹂
，
支
票
背
後
寫
上
學
生
姓
名
、
班
別
及
聯
絡
電
話
︶
。 

 
 

２

為
使
售
賣
程
序
更
順
暢
，
課
本
必
須
以
整
套
購
買
，
家
長
及
同
學
核
對
後
可
於
即 

 
 

 
 

 

日
進
行
退
書
及
換
書
手
續
︵
退
書
時
可
即
時
退
回
現
款
︶
，
惟
所
退
課
本
切
勿
塗 

 
 

 
 

 

污
或
寫
上
姓
名
。 

 
 

３

家
長
亦
可
按
學
校
派
發
之
書
單
，
到
任
何
一
間
書
局
購
買
所
開
列
之
課
本
。 

 
 

４

二
零
零
七
至
二
零
零
八
年
度
下
學
期
之
書
單
及
購
書
證
隨
本
通
告
派
發
。 

 
 

以

上
各
項
，
相
應
函
達 

台
端
，
希
予 

查
照
是
荷
。 
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署
理
校
長
陳
愛
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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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-
-
-
-
-
-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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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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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
-
 
 
 
 
 

  
 
 
 
 
 

回 

條
︵
學
生
課
本
購
買
安
排
︶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第
九
十
九
號 

  
 

敬
覆
者
：
有
關
二
零
零
七
至
二
零
零
八
年
度
下
學
期
學
生
課
本
購
買
安
排
事
已
知
悉
， 

 
 

本
人
將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購
買
書
單
所
開
列
之
書
本
。 

  
 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署
理
校
長 

 
 
 
 
  
 
 
 
 
 
(
 
 
)

年
級(

 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二
０
０
八
年
一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︵

請
在
適
當
之
□
內
加
上 

 

號
︶ 

2007 
／ 

2008 2007 
／ 

2008 

□
填
妥
購
書
證
並
親
自
到
校

 

□
自
行
到
書
局 

負
責
人
：
何
麗
梅
主
任


